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绵府办发〔2016〕48 号 

 

 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科技城管委会，各园区管委会，科学城办事

处，市级各部门： 

《绵阳市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奖励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第 86 次

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 

 
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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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对外开放水平，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招

商引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加快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战

略性新兴产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奖励对象 

直接联系、介绍、引导并促成省外投资者来绵投资的个人或

组织，包括社会引荐人和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引荐人。 

第二条  奖励条件 

项目须是电子信息、汽车、新材料、节能环保、高端装备制

造、生物、食品、化工等八大重点产业的工业项目。此外，还须

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 

1.在绵阳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税收关系在绵阳的公司，

且项目按投资协议履约； 

2.项目开工后 12 个月内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1 亿元（世界

500 强企业不低于 5000 万元）； 

3.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引进且列入市投资促进局招商引资

项目管理系统的项目。 

第三条  奖励标准 

（一）社会引荐人奖励。 

1.按不高于项目开工 12 个月内固定资产投入的 2‰进行一次

性奖励。其中，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的工业项目，按不高于 3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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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一次性奖励。 

2.单个项目奖励一般不超过 50 万元，特别重大项目由市政府

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专题研究决定。 

（二）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引荐人奖励。 

年度考核评为优秀且不占单位优秀名额；同时，根据引进项

目情况给予引荐人所在单位年度目标考核单项加分奖励，由市目

督办和市投资促进局研究制定具体办法。 

第四条  奖励申报与审批 

（一）奖励申报。符合奖励条件的引荐人在项目开工 18 个

月内，经项目承接地、项目单位推荐，到市投资促进局办理申报

手续。 

（二）审核批准。由市投资促进局牵头，会同市目督办、市

财政局、市监察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信委、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市统计局等部门对投资协议、工商注册登记证、企业固

定资产投资报表、投资方身份证明、企业税务登记证等相关原始

证据复印件进行审核认定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并公示 10 个工作日

无异议后，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 

第五条  奖励兑现 

奖励每年兑现一次，按审批意见一次性兑现奖励资金；对党

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年度考核时兑现奖励。对于骗取奖

励的，由市投资促进局负责追回，并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纪律及

法律责任。 

第六条  奖励资金来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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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资金由市财政专项预算解决。 

第七条 各县市区、园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奖励办法。 

   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市投资促进局负责解

释，原绵阳市招商引资相关奖励办法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  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， 

市检察院。 


